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eng Hup Holdings Limited
興合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91）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報告的補充公告

及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興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年度
報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除年度報告中披露的信息外，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補充信息：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用途及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及最新變更所得款項用途以及所得款項淨額未動用
金額的新分配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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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資金

直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已動用金額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餘額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餘額

於本公告
日期的重新
分配所得
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
淨額未動用
金的新分配

悉數動用餘下
所得款項的
預期時間表
（考慮到新分配）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更換部分卡車 3,604 2,044 1,560 428 – 428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
提升加工能力 2,908 2,598 310 – – –
設立新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942 372 570 399 – 399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
於 馬來西亞半島東海岸設立 
新廢料場

4,546 – 4,546 4,546 (4,546) –

擴建馬來西亞Selangor廢料場 6,389 723 5,666 5,666 – 5,666 二零二二年第二季
本 集團黑色廢金屬貿易業務的 
營運資金

18,471 18,471 – – 4,546 4,546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

作 其他一般企業用途的一般 
營運資金（不包括購買廢料）

4,096 4,096 – – – –

40,956 28,304 12,652 11,039 – 11,039

附註：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集團對未來市場狀況的最佳估計。其將根據當
前及未來市場狀況的發展而變化。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及裨益

自本公司上市以來，董事發現，廢金屬貿易商在採購黑色廢金屬方面的整體市場
競爭變得更加激烈。董事指出，其他主要廢金屬貿易商擔心本公司於香港上市後
將威脅其市場份額，準備與本公司競爭以確保供應。因此，為滿足客戶需求，本
公司常常不得不提高採購價格以確保供應，從而對其經營利潤率產生不利影響。
鑒於本公司在馬來西亞東岸的歷來市場位置，該區的情況更具挑戰性。

此外，在就建議在馬來西亞東海岸的新廢料場的土地租賃進行談判時，本公司遇
到土地擁有人要求對租賃條款作出若干更改，但董事認為這不可接受。本公司試
圖確定其他一些可比較的地點，但仍未能找到可滿足本公司在位置、電力供應及
租賃條款方面所有要求的合適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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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上述情況且鑒於馬來西亞鋼鐵行業和全球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
董事已決定，將原本分配用於在馬來西亞半島東海岸彭亨州設立新廢料場的未動
用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為本公司廢黑色金屬貿易業務的一般營運資金。董事認
為，重新分配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策略，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造成不利影
響，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遵守不競爭契據

各控股股東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九日訂立不競爭契據。除年度報告中披露的信
息外，本公司謹此提供以下有關控股股東根據不競爭契據遵守不競爭承諾（「不競
爭承諾」）以及本公司為確認遵守情況所採取的程序的補充信息。

控股股東已向本公司提供書面確認書，確認其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已完全遵守不競爭契約，且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並無與本集團開展或收購任何競爭性業務。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控股股東的確
認書，並信納控股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完全遵守不競
爭契據，且概無報道指控股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
進行任何競爭性業務。

上述其他信息並不影響年度報告中所載的其他信息，且除上述所披露者外，年度
報告中的所有其他信息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興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Sia Kok Chin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Sia Kok Chin先生、Sia Keng Leong拿督、Sia Kok 
Chong先生、Sia Kok Seng先生及Sia Kok Heong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Sai 
Shiow Yin女士、Puar Chin Jong先生及Chu Kheh Wee先生。


